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萍乡市碧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（江西鸿天律师事务所）：
我公司已全部知悉碧湾·盛世国际项目的施工内容，并对碧湾·盛世国际项目的实际状况、瑕疵、风险全部了解。
我公司同意在最高不超过     万元的范围内对碧湾·盛世国际项目剩余工程进行垫资施工，该报价为包干价。工程竣工验收后由管理人在破产清算程序中，按照房屋   元/平方米、人防车位   元/个、非人防车位    元/个，房屋与车位比例  ：  的标准，以实物抵债的方式向我公司支付工程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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